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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再创意字[2020]第010-02号 

 

致致致致：：：：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江龙船艇”）的委托，担任发行人2020年度创业板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

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分

别简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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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2020年12月30日出具的审核函

〔2020〕020381号《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落

实函》”），信达对《反馈意见落实函》中需发行人律师补充或说明的有关法律

问题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

构成《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准。除非另有说明，信达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

事项和释义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请发行人说明请发行人说明请发行人说明请发行人说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赔偿及被解除的风险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赔偿及被解除的风险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赔偿及被解除的风险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赔偿及被解除的风险””””（（（（以以以以

下简称风险一下简称风险一下简称风险一下简称风险一））））是否属于影响本次本次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是否属于影响本次本次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是否属于影响本次本次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是否属于影响本次本次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如是如是如是如是，，，，请申请人请申请人请申请人请申请人

说明将说明将说明将说明将““““募投项目逾期开工或逾期竣工的违约风险募投项目逾期开工或逾期竣工的违约风险募投项目逾期开工或逾期竣工的违约风险募投项目逾期开工或逾期竣工的违约风险””””列入列入列入列入，，，，而未将风险一列入而未将风险一列入而未将风险一列入而未将风险一列入

《《《《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重大事项提示重大事项提示重大事项提示””””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同时同时同时同时，，，，请发行人结合风险一说明本请发行人结合风险一说明本请发行人结合风险一说明本请发行人结合风险一说明本

次募投项目土地的确定性次募投项目土地的确定性次募投项目土地的确定性次募投项目土地的确定性，，，，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解除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解除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解除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解除，，，，是否涉及相关土地是否涉及相关土地是否涉及相关土地是否涉及相关土地

被政府强制收回被政府强制收回被政府强制收回被政府强制收回，，，，如是如是如是如是，，，，请说明上述土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以请说明上述土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以请说明上述土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以请说明上述土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以

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人和发请保荐人和发请保荐人和发请保荐人和发

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    

（（（（一一一一））））请发行人结合风险一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土地的确定性请发行人结合风险一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土地的确定性请发行人结合风险一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土地的确定性请发行人结合风险一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土地的确定性，，，，如土地使用如土地使用如土地使用如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被解除权出让合同被解除权出让合同被解除权出让合同被解除，，，，是否涉及相关土地被政府强制收回是否涉及相关土地被政府强制收回是否涉及相关土地被政府强制收回是否涉及相关土地被政府强制收回，，，，如是如是如是如是，，，，请说明上述土请说明上述土请说明上述土请说明上述土

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 

发行人于 2020年 3月与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合同编号：442000-2020-000235），约定中山市自然资源局以 17,397,625

元向发行人出让中山市神湾镇竹排村地块（宗地编号：W32-20-0003），宗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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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 60,618.9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发行人同意 2025年 5月 9日前该宗地

的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 5,773 元/m
2
，发行人达到年产值 91,000 万元、年纳税额

4,550万元。发行人与中山市神湾人民政府于 2020年 5月签署了《项目履约监管

合同》，同意并接受中山市神湾人民政府对本出让合同约定的行业要求、产值、

收税及《项目履约监管合同》约定的其他指标进行考核、监督；如发行人违反《项

目履约监管合同》的约定且未按期整改的，中山市神湾人民政府有权向中山市自

然资源局发出《出让合同解除申请书》，中山市自然资源局有权解除出让合同。 

信达律师检索了已成功发行上市或拟发行上市的企业案例、查询了中山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司（含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等）在取得工业用地时附

带投资强度、产值和税收等承诺并不罕见。 

信达律师于 2020年 12月 31日联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对负责跟

进发行人海洋先进船艇智能制造项目事项的中山市神湾镇政府工作人员（下称

“神湾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中山市神湾镇工业用地均附带投资强度、

产值和税收等承诺，该政策已运行多年且系中山市的普遍做法，不是针对发行人

一家单位。根据神湾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结果，截至访谈日，中山市辖区内不

存在因土地受让方未达投资强度、产值和税收等承诺导致受让土地被强制收回的

情形。神湾镇政府工作人员审阅了《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创

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认为前述报告

中关于募投项目投资强度、年产值等约定均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项目履约监管合同》约定相符，结合发行人成立以来纳税、业绩增长、科技发

展等实际情况，《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履约监管合同》中设置

的附加条件对发行人影响较小，上述募投用地被强制收回的风险较小。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书面承诺，承诺于发行人任职期间，

督促发行人严格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履约监管合同》约

定开展募投项目建设、履行相关承诺，促使发行人完成前述合同对募投项目投资

强度、产值及税收等方面的要求，尽最大努力不触发募投用地土地被政府强制收

回的情形。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用地被政府强制收回的风险较小，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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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请发行人说明风险一是否属于影响本次本次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请发行人说明风险一是否属于影响本次本次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请发行人说明风险一是否属于影响本次本次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请发行人说明风险一是否属于影响本次本次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

如是如是如是如是，，，，请申请人说明将请申请人说明将请申请人说明将请申请人说明将““““募投项目逾期开工或逾期竣工的违约风险募投项目逾期开工或逾期竣工的违约风险募投项目逾期开工或逾期竣工的违约风险募投项目逾期开工或逾期竣工的违约风险””””列入列入列入列入，，，，而而而而

未将风险一列入未将风险一列入未将风险一列入未将风险一列入《《《《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重大事项提示重大事项提示重大事项提示””””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以及神湾镇政府的访谈结果，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用地被

政府强制收回的风险较小，不属于重大风险事项。因此，发行人未将风险一列入

《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